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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榆林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榆林市法律援

助中心关于采购法律援助物品、印刷品制作及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对联(2 种）、年画、便民服务手册、《民法典》（大字版）、民事诉讼法、未成

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残疾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榆林市金佰顺彩色印务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5 人，营业收入为 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

2. 雨伞 ，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绍兴北屋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 人，

营业收入为 1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 手提袋 ，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温州晨源包装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0 人，

营业收入为 1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折叠购物袋，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温州仕宇包装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

营业收入为 4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保温杯，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永康市晨宁工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 人，

营业收入为 4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毛巾，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高阳县润美毛巾厂，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

入为 5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方巾，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 高阳县润美毛巾厂，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

入为 56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8.玻璃环，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临沂市兰山区森恒玻璃杯厂，从业人员 20 人，

营业收入为 6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9.指甲剪套装（五件套），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阳江市亿邦工贸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0 人，营业收入为 1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0.铝箔中空杯，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陕西兴丰盛景纸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0

人，营业收入为 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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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铝合金手机支架，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粤中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2.汽车出风口手机支架，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华泽夜草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3.扑克，属于零售行业；制造商为费县费城金利印刷厂，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

入为 3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榆林市良人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11 月 14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